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北路 12 號 
出席：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68,466,976股，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為37,344,12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表決權者為 987,249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 54.54%。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主席：葉垂景   董事長        紀錄：許珮玲 

出席董事：葉垂景董事、吳榮生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潘燕民董事。 

列席：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徐榮煌會計師 

眾勤德久法律事務所         翁祖立律  師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報告事項 

(一)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 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 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四頁)。 

(四) 一一二年度現金股利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四頁)。 

(以上報告案無股東提問)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

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榮煌會計師

及邱琬茹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

三、謹提請  承認。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7,344,129 權票決後，贊成 36,821,89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67,485 權)，反對 11,725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25 權)，棄權及未投票 510,510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08,039 權)，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總數

98.60%，本案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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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  明：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條規定擬具盈餘分派案，一一二年度盈餘分

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二、本次擬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47,926,883元。業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通過。

三、謹提請  承認。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  議： 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7,344,129 權票決後，贊成 36,822,89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68,483 權)，反對 11,731 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31 權)，棄權及未投票 509,506 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數 507,035 權)，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總數 98.60%，

本案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董事會

提

說  明：一、茲因公司實務作業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五。

二、謹  提請決議。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  議： 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7,344,129 權票決後，贊成 36,818,88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64,480 權)，反對 11,749 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49 權)，棄權及未投票 513,491 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數 511,020 權)，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總數 98.59%，

本案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本案無股東提問)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五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主旨及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仍以會議影

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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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 業 報 告 書 

各位股東、員工，大家好: 

本公司一一二年度（一一二年一月一日至一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營業報告如下：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如下： 

一一二年度營業收入為 1,075,228 仟元，營業毛利為 194,803 仟元，營業損失 8,611 仟元。

本期淨利為 85,278 仟元。 

(二) 財務收支與獲利能力分析： 

1、 財務收支情形：本公司一一二年度本期淨利為 85,278 仟元。全年度營業活動現金淨

流入 60,560 仟元，投資活動現金淨流入 128,159 仟元，籌資活動現金淨流出 90,029

仟元。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淨增加 97,590 仟元。期末現金與約當現金 1,108,338 仟元。 

2、 獲利能力分析： 

年  度

分析項目

財務分析

112 年 111 年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25.93 27.78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 300.98 286.66 

償債

能力

流動比率(%) 453.5 437.49 

速動比率(%) 400.15 388.07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2.92 1.89 

股東權益報酬率(%) 3.43 2.12 

占實收資本

比率(%) 

營業利益(損) (1.26) 4.24 

稅前純益(損) 14.49 9.62 

純益率(%) 7.93 4.52 

每股盈餘 0.8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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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發展成果： 

年度 研發成果 說明 

112 

Wire Grid Grating for Ambient Light Sensor 

以奈米壓印與乾蝕刻技術，製作之奈米金

屬光柵圖案，應用於可攜式產品之環境光

測試 

Wire Grid Grating for 3D Facial Recognition 

以奈米壓印與乾蝕刻技術，製作之奈米金

屬光柵圖案，應用於可攜式產品之3D 人臉

辨識 

High Resistance ITO (108 Ω/□) for Vehicle Touch Panel and 

Display. 

以高阻 ITO 與光學鍍膜相關技術，製作抗

靜電層，應用於汽車儀表板觸控與顯示器

High Resistance ITO for Floating Touch Panel. 
以高阻 ITO 與光學鍍膜相關技術，製作抗

靜電層，應用於浮空觸控 

Optical Thin-film Coating for Perovskite Thin-film Solar Cell 
以光學鍍膜與薄膜塗佈相關技術，製作鈣

鈦礦薄膜太陽能電池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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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之一一二年度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永聯合會計

師事務所徐榮煌會計師及邱琬茹會計師查核竣事，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狀況、經

營成果及現金流量。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

符，爰依照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本公司一一三年股東常會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榮生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年  三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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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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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228

( )

352,062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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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年度盈餘分派表 
項目 金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59,383,857
加:112 年度稅後淨利 60,563,212 
加:採用權益法認列關聯企業及合資之變動數 67,609 
減:112 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92,314)
可供分配盈餘 60,538,507 
減:提撥 10%法定盈餘公積 (6,053,851)
減: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7,182,889)
本年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106,685,624
股東紅利(每股現金 0.7 元) (47,926,883)
期末未分配盈餘餘額 58,758,741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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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訂理由

第六條 投資範圍及額度：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

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

買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及有價證券，其額度之限

制分別如下：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及其

使用權資產之總額不得逾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五十；子公司非供營業

使用之不動產之總額不超過

母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減

除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購

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總額

後之差額。

(二)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不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子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

額不得超過母公司淨值減除

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投資

有價證券總額後之差額。 

(三)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不

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投

資個別有價證券不得逾母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減除母

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投資個

別有價證券總額後之差額。 

投資範圍及額度：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

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

買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及有價證券，其額度之限

制分別如下：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及其

使用權資產之總額不得逾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五十；子公司非供營業

使用之不動產之總額不超過

母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減

除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購

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總額

後之差額。

(二)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不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子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

額不得超過母公司淨值減除

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投資

有價證券總額後之差額。 

(三)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不

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三十；子公司投

資個別有價證券不得逾母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三十減除母

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投資個

別有價證券總額後之差額。 

依公司實

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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